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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勞訴字第 113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給付資遣費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勞訴字第113號

原　　　告　黃文益

訴訟代理人　林俊峰律師

　　　　　　徐豪鍵律師

被　　　告　尚德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彤

訴訟代理人　陳君沛律師

　　　　　　吳品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6 年9 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陸萬參仟玖佰玖拾陸元，及自民國一

百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被告應發給原告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二，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陸萬參仟玖佰玖

拾陸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83,90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

    開立服務證明書予原告，並應記載原告自民國98年9 月1 日

    到職至105 年4 月6 日離職。嗣原告於105 年12月5 日當庭

    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31,36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告

    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揆諸前開規定，尚無不合，自應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於98年9 月1 日起，至被告公司任職，擔任業務工作

    ，約定基本工資為20,008元、另加上每月評比、績效津貼、

    業務津貼等，平均月薪約6 萬餘元，工作地在新北市泰山區

    ，然被告未經協商或原告同意下，以原告因「績效等評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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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於105 年3 月30日公告並自105 年4 月1 日起擅自調

    動原告職務，轉任展示中心迎賓接待人員工作，此與原「汽

    車銷售業務人員」之職務，不但屬性完全不同，更直接使原

    告喪失業務佣金與獎金等實質工資之收益，薪資大幅銳減，

    屬於不利之變更，更未考量原告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實則

    ，銷售業務本即視市場買氣或社會經濟因素而起伏，無可能

    有任何銷售業務能保證每月均有交車紀錄，或擔保各月均維

    持相當之交車率。為此，被告自應提出同一時期，其他汽車

    銷售業務人員之績效與交車率，以佐是否如被告所述，原告

    之考績評核不佳，因而降低被告總體銷售與經營效率，進而

    有為職務調動之必要。如職務之調整與原告業績間，並無因

    果關係，諸如：全體業務績效均普遍下滑、或尚有多位業務

    人員業績不如原告等，卻僅針對原告調整職務，更可推知被

    告係基於不當之動機與目的而調動職務。至被告主張調整職

    務僅為暫時轉任。惟從未見被告有此安排與規劃，又「暫時

    」是指多久？於何種條件成就時得回復職務等，均屬未知。

    稽此，此無疑僅係掩飾其違法調整職務所為臨訟杜撰之詞，

    委無可採。甚者，細究被告所提出104 至105 年之考績表，

    原告於近6 個月內，無論是「有望客戶」、「試車數」、「

    關懷次數」等指標達成率均高於被告所設定之目標，更維持

    相當之交車率，豈可僅以絕少數月份未有交車紀錄，以作為

    調整職務之正當理由。故被告調整原告職務處分，非屬合法

    。原告遂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 及第14條

    之規定，於105 年4 月7 日於被告公司內向總經理李柏漢以

    口頭終止勞動契約，而由兩造於105 年4 月18日進行勞資爭

    議調解時，均不爭執原告最後工作日為105 年4 月6 日，顯

    係被告斯時已知悉105 年4 月7 日即為終止勞動契約，否則

    何來之「最後工作日」？況原告於105 年3 月30日提出勞資

    爭議調解，並明確請求資遣費、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等主張，

    自係以終止勞動契約為前提，此情亦為被告所得推知或可得

    而知。甚者，被告乃於105 年4 月17日傳送簡訊予原告所服

    務之客戶，內容為「本公司原服務貴車主之銷售人員黃文益

    因其個人生涯規劃已於4 月10日離職，其於本公司所擔任之

    各項業務亦隨之終止」等語，益彰被告確實知悉原告業已於

    105 年4 月7 日終止勞動契約之事實，並為銷售服務之交接

    與安排。至被告以原告之存證信函尚要求回復原工作及原勞

    動條件，並無終止契約之意。然原告所稱於105 年4 月7 日

    終止勞動契約，並非基於上開存證信函。是以，被告以此認

    為原告未合法終止勞動契約，應屬誤解。退步言之，如鈞院

    審酌原告未於105 年4 月7 日終止勞動契約，惟於105 年4

    月18日之勞資爭議調解中，原告復已明確表示被告違反勞基

    法第10條之1 、第14條規定，而請求給付資遣費、非自願離

    職證明書等。職此，原告仍已於105 年4 月18日為終止勞動

    契約之意思表示。是並未逾勞基法第14條第2 項之30日除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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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

  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規定，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後，被告

    應給付資遣費213,352 元：

  1.依勞基法第2 條第4 款規定，原告最後任職日前6 個月（10

    4 年10月至105 年3 月）之平均薪資為64,652元（計算式：

    ｛140,374+(34,008+1,000)+(75,708+2,000)+(90,308+2,00

    0)+ (17,008+3,000)+22,508｝÷6＝64,652）。

  2.因原告任職期間為98年9 月1 日起至105 年4 月6 日止，應

    適用新制勞退制度，年資合計6 年7 月6 日。資遣費依勞工

    退休金條例計算為213,352 元（計算式：64,652×6 ×1/2+

    64,652×｛(7 ×30＋6)÷360｝×l/2 ＝213,352）。

  ㈢依106 年6 月16日修正公布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 款

    規定，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計42,242元：

  1.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原告自98年9 月起任職於被告公司，

    已工作滿5年以上，被告自應給予14日之特別休假。

  2.101 年至104 年特別休假未休工資22,236元，105 年特別休

    假未休工資為20,006元：

  ⑴被告以平均日薪847 元計算，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合

    計29,222元部分：

    ①其中101 年與102 年各有3 日未休、103 年有5 日未休、

      104 年有6 日未休，合計17日未休，而給付14,399元（計

      算式：17× 847＝14,399）。

    ②105 年被告主張原告尚有12日未休（應為14日未休，詳後

      述），而給付10,164元（計算式：12×847 ＝10,164）。

  ⑵然原告平均日薪應為2,155 元（計算式：64,652÷30＝2,15

    5）， 則：

    ①101 年至104 年合計17日未休，自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

      資36,635元（計算式：17×2,155 ＝36,635元），再扣除

      被告前已給付14,399元，自得再請求22,236元（計算式：

      36,635－14,399＝ 22,236）。

    ②105 年尚有14日未休，自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0,170

      元（計算式：14×2,155 ＝30,170），扣除被告前已給付

      10,164元，自得請求20,006元（計算式：30,170－10,164

      ＝20,006）。

    ③承上，原告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2,242（計算式：22

      ,236＋20,006＝42,242）。

  3.原告於105 年3 月14日、15日未為特別休假，故105 年特別

    休假未休日數仍為14日：

  ⑴依被告公司規定，請假應於請假日前2 週遞出請假申請卡，

    單位主管理應於請假日前批示。然依被證5 請假申請卡，原

    告已於105 年3 月14日、15日之前2 週提出特別休假，被告

    之副理竟於105 年4 月8 日才批准，顯見於原訂特別休假日

    之前，被告並未准假。

  ⑵甚至，被告對於原告之請假，遲未准駁，原告便依原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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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然於105 年3 月14日當日上午卻接獲被告公司副理賈

    敦宗通知未獲准假，原告才趕赴公司簽到上班，且因遲到遭

    扣薪500 元，此即被告公司副理於桌曆記載「益$500」之由

    來。

  ⑶至105 年3 月份薪俸袋上有無因此扣薪，僅為被告於月終自

    行核算、發給薪資之問題，與原告無涉，亦不得以此認定原

    告已有特別休假之情事。

  ㈣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或未制訂工作規則，擅自苛扣原告工資合

    計447,880 元：

  1.觀原告各月薪資袋所列明細，被告苛扣工資之名目，包含「

    全勤獎」、「各項目標」、「考試評比」、「季獎金」、「

    業佣」「應收貨款- 巧」、「代收款」、「停車費」等，如

    附表一所示，均屬未經原告同意，亦未公告工作規則，以巧

    立名目之方式，擅自逕從原告工資中扣除後，才將所餘之款

    項交付原告，分述如後：

  ⑴「全勤獎」部分：為遲到之扣薪，然其扣薪金額毫無標準。

    自100 年2 月至101 年10月，合計扣薪8,252 元。

  ⑵「各項評比」部分：係指被告以試車人數、新增客戶數未達

    公司要求之筆數，或未將看車、試車之客戶資料輸入電腦系

    統中者，即予扣薪。自102 年1 月至105 年2 月，合計扣薪

    38,000元。

  ⑶「101 年9 月至11月考試評比」部分：為被告公司每季舉辦

    全國專業科目考試，如低於全國平均分數者，即予扣薪（例

    如全國平均分數為80分，某員工考79分，便予以扣薪），其

    扣薪金額顯違比例原則，難謂合理。自101 年9 月至101 年

    11月，合計扣薪6,000元。

  ⑷「102 年11月季獎金」部分：為原告為客戶售後服務之調查

    ，如未達指標，即予扣薪。

  ⑸「103 年3 月業佣」部分：為被告巧立之名目。係因當月即

    將交車之車輛於送洗車美容廠時，車輛鑰匙遺失，致原購買

    客戶不願領車。被告未釐清車輛鑰匙遺失之責任歸屬前，便

    以該車輛重新出售之價值減損，逕從原告工資中扣除110,00

    0 元，致原告103 年3 、4 月未獲領薪資，此自103 年3 、

    4 月薪俸袋之記載自明。

  ⑹「101 年2 月應收帳款- 巧」、「101 年11月應收帳款- 巧

    」、「103 年12月停車費」部分：為被告巧立之名目。「

    101 年2 月應收帳款- 巧」之扣薪16,500元，指原告損壞公

    物之罰款，然被告主觀認定公物之價值，並率以5 倍計算罰

    款，顯見罰款之扣薪已逾合理範圍，流於恣意。又「101 年

    11月應收帳款- 巧」罰款1,000 元。又「103 年12月停車費

    」之扣薪16,128元，其中15,128元為罰款，1,500 元方為停

    車費，被告扣薪15,128元為無理由。

  ⑺「代收款」部分：係指業務員售出新車之後，從其他員工薪

    資中扣除相當之金額（如每台車500 元至2,000 元不等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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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提供作為該名銷售業務員之獎金（惟被告為規避勞動

    檢查，於薪俸袋上，如「代收款」之記載為正數，即指自原

    告薪資中苛扣者。如以紅字記載為「負數」，即為原告獲得

    者）。自100 年4 月至105 年3 月，合計扣薪243,500元。

  2.從而，原告自100 年1 月至105 年3 月，應領薪資而遭苛扣

    之金額，共計447,880 元。被告顯已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

    項「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之強制規定，並參照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已改制勞動部）82年11月16日（82）台勞動二

    字第62018 號函：「…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工資

    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如勞工因違約或侵權行為造成雇主

    損害，在責任歸屬、金額多寡等未確定前，其賠償非雇主單

    方面所能認定而有爭議時，得請求當地主管機關協調處理或

    循司法途徑解決，但不得逕自扣發工資。」。

  ㈤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延長暨再延長工資227,891 元：

  1.依勞基法第23條第2 項、第30條第5 項之規定，均屬強制規

    定，且勞工在勞資爭議案件中係屬證據弱勢者，故關於勞工

    出勤紀錄與各類工資事項之舉證責任應為被告。若被告爭執

    或否認應給付加班費，而不能出示該等資料，則訴訟利益應

    歸屬原告。

  2.原告在職期間，僅受有值班表，並依該表於指定日期值班，

    此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值班當日之工作時間自上午8 時30

    分起，至晚間9 時止，中間僅休息30分鐘，總計工作時間為

    12小時。

  3.依勞基法第24條規定，原告自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合計

    值班日數為141 日，自可請求延長工資101,285 元（計算式

    ：141 日×2 小時×2155元/ 日×1/8 × (1 + 1/3)＝101,

    285 元），與再延長工資126,606 元（計算式：141 日×2

    小時×2155元/ 日×1/8 × (1+2/3)＝126,606.25元，小數

    點以下捨去），合計227,891 元（計算式：101,285 ＋126,

    606＝227,891）。

  4.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05號判決，延長工時工資之

    給付，乃勞基法所定之強制規定，能否因勞雇雙方已約定「

    延長工時工資之給付，且約定工資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長

    工時工資總額」即謂與勞基法無違，顯屬可疑。再者，被告

    所引用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15號、臺灣高等法院102 年度勞上字第72號判決，其寓意

    不外係因部分行業性質有認定延長工作時間之困難，以及計

    算延長工時工資之煩雜，而所為之闡釋。然查，兩造未約定

    是否給付、如何給付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又原告之工時認

    定，乃至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判斷，均毫無困難。復綜觀原告

    薪資結構，除本薪高低不一以外，其餘收入大抵以業務佣金

    為主，而佣金為銷售車輛之回饋或獎勵，更與延長工時工資

    之性質，毫不相干。是以，被告主張，顯已違背勞基法第24

    條關於延長工時加給工資以「保障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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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提供勞務之權益」之立法目的至明。

  ㈥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本件勞動契約業經原告終止，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規定，自

    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㈦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31,36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未於知悉職務調動起30日內主張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已

    逾勞基法第14條第2 項所定除斥期間：

  1.原告迄今並未舉證其已於105 年4 月7 日為終止勞動契約之

    意思表示，且觀原告於該日寄發之存證信函，明白表示「本

    人要求公司回復原工作內容與原勞動條件」，顯見原告於10

    5 年4 月7 日根本沒有與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欲，遑論依

    法送達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

  2.最後工作日至多僅能確認原告提供勞務之迄日，核與原告是

    否依法終止勞動契約無涉；原告嗣於105 年4 月18日、5 月

    16日之調解中，均明白主張「要求資方恢復原職務」，而被

    告並稱「希望勞方回公司繼續任職擔任業務」，足徵原告實

    無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遑論被告知悉而應允；矧

    原告直至同年5 月6 日止都持續向被告請病假，倘原告自認

    已於同年4 月7 日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當毋庸再提供勞

    務，其又何須向被告請假。

  3.原證5 之簡訊內容，寄件人為被告公司一般職員林方耀，而

    非以被告公司名義或由被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所寄送，則原告

    逕指該簡訊為被告公司之意思表示，實屬無稽；又原告自10

    5 年4 月6 日起即持續以病假名義無故未到職，被告惟恐其

    客戶無人服務，只得另指派員工即林方耀暫承接其業務，而

    林方耀或因不知原告只是請假中並非離職，或為避免向顧客

    透露原告與被告間之勞資爭議，方於同年4 月17日逕自向顧

    客陳稱原告已經離職，然此無異原告並未於105 年4 月7 日

    向被告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此一不爭之事實。

  4.綜上，原告不爭執其已於105 年3 月30日知悉調職情事，惟

    其遲遲未將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送達被告，顯已逾勞基

    法第14條第2 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故其終止之意思表示

    ，自屬非法。

  ㈡原告因績效評核不佳，被告為企業經營必要所為之暫時調職

    處分，並不違法：

  1.原告於被告公司原擔任銷售顧問，工作內容包含開發潛在客

    戶、定期拜訪以維繫穩定客戶關係、業務接洽及訂單處理、

    產品報價及產品展示、傳達及說明被告公司各項業務重大訊

    息及活動等。

  2.原告於經公告調職前數月無法完成應達成之業績目標，此觀

    原告104 年1 月至105 年3 月共15個月之考績表，多達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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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之交車率在50％以下，其中104 年3 月、104 年7 月、

    105 年2 月更是完全無交車紀錄，此情不惟造成原告整體考

    績評核不佳，並實質上降低被告總體銷售利潤，進而影響被

    告企業經營效率。

  3.被告為求企業團隊運作及經營上所必須，並考量員工配置現

    狀，爰將原告調任為展示中心之迎賓專員，工作地點與原職

    相同，而調動後之工作內容包含客戶迎賓接待、展示間環境

    清潔維護、電話接聽及相關行政文書作業等，工作內容均較

    原職輕鬆且為原告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又前後兩職位僅因工

    作內容不同而有獎金項目之差異，被告給予之員工福利均與

    原職相同，調動後之本薪甚比原職較高，矧系爭調動實屬暫

    時性人事異動，亦與調動五原則之精神無違，尚無不能維繫

    原告及其家庭生活利益之情事。則參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

    字第600 號判決，自不生違反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

    情事。

  ㈢原告請求資遣費213,352元無理由：

  1.原告終止之意思表示罹於除斥期間，且被告公司之調動無違

    勞工法令，已如前述，故原告仍有向被告給付勞務之義務。

    詎料，原告自105 年4 月6 日起至同年5 月6 日止，屢屢欠

    缺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事由之程序，且未證其屬

    急病或緊急事故，即斷然以「補請病假」方式，拒不提供勞

    務長達27日，參諸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號判決，原告

    所為已屬無故曠職。

  2.被告復於105 年5 月19日發函要求原告遵照規定完成請假手

    續，並應即刻履行勞動義務，然原告仍置若罔聞，無正當理

    由繼讀曠職3 日，被告乃於同年6 月1 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

    1 項第6 款規定，向原告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3.是以，兩造勞動契約既非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

    14條、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而

    終止，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自無理由。

  ㈣原告請求特休未休工資42,242元無理由：

  1.按「…來函所詢勞工未於年度終結時休完特別休假，如係因

    事業單位生產之需要，致使勞工無法休完特別休假時，則屬

    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雇主應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至於特

    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如係勞工個人之原因而自行未休時，

    則雇主可不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9

    年9月15日（79）台勞動二字第21827 號函參照。

  2.給予特休假之立法目的在於使勞工充分休息，而非用以換取

    工資，倘勞工自行選擇不休假則視同放棄休假之權利，雇主

    自毋庸換給工資，是而勞工之特別休假未休而雇主應否發給

    工資乙節，端視勞工未休原因可否歸責於雇主而定，原告既

    未就特別休假未休原因係可歸責於被告乙情，舉證以實其說

    ，已有違舉證責任分配法則；矧兩造勞動契約之終止係可歸

    責於原告（即無故曠職3 日以上），業如前述，參諸上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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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函釋，被告本無給付原告特別休假應休未休之工資。

  3.次按「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 款規定，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勞動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上開工資應按平日之工資折算，與平均工

    資無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12月17日勞動2 字第09

    70085418號函參照。查諸上開函釋意旨，給付特休未休工資

    應以「平日工資」計算，即勞工於正常工時內可得工資，績

    效獎金或加班費等均不予記入，核與「平均工資」之計算基

    礎不同。

  4.執此，縱認被告負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之義務（假設語

    氣），然原告主張應給付工資數額亦有違誤，詳如下述：

  ⑴105年度未休假應為12日：

    ①原告於105 年度已休3月14日、15日特休2 日，有被證5

      請假卡為據。觀被證5 所示病假之批示日均在請假日後，

      原告既不爭執該等病假未予核准，則該「批示日在後」自

      不足作為其未休假之證。

    ②原證6 所示桌曆上僅簡略記載「益$500」，不惟無法佐證

      前情，矧由原告自呈之附表一及薪俸袋，原告於105 年3

      月份實無因遲到遭扣薪500 元此情，則原告所言自相齟齬

      ，不足採憑。執此，原告於105 年度之特休未休日數應為

      12日。

  ⑵工資計算：原告逕以105 年度之平均日薪2,155 元計算101

    年度至105 年度特休未休工資，並非適法，業如前述。而原

    告101 年度至105 年度各年度本薪分別為18,780元、19,200

    元、19,273元、20,008元、23,000元，是以各年度平日工資

    分別為626 元、640 元、642 元、667 元、847 元，則核計

    原告可得特休未休工資為21,174元，又原告不爭執被告已給

    付24,563元（計算式：14,399+10,164 ＝24,563），顯見被

    告尚且溢付原告特休未休工資，則原告就此部分已無債權存

    在。

  ㈤原告請求不當苛扣工資447,880元部分無理由：

  1.原告工資屬定期給付債權，依民法第126 條規定，自應受5

    年時效限制。原告遲至105 年7 月始提起訴訟，則原告請求

    100 年1 月至100 年6 月共7,600 元工資部分，已罹於時效

    。

  2.原告雖謂被告公司不當苛扣薪資，惟被告否認，詳如下述：

  ⑴全勤獎部分：

    ①「查有償之僱傭契約，受僱人應依債務本旨並服從僱用人

      之指示，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服其勞務，應屬當然法

      理，而因受雇人遲到、早退未服勞務，則雇傭人改依實際

      工作時間發給工資，於法尚無不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2年6 月30日（82）台勞動二字第34335 號函釋參照。

    ②原告主張其因「全勤獎」名義而遭扣薪之期間為100 年2

      月至101 年10月，其中100 年7 月以前之請求已罹於時效

第 8 頁



      ，爰為時效抗辯。至原告其餘請求，迄今已逾數年，是兩

      造間就當時有關出勤獎懲如何約定，抑或原告當時之出勤

      紀錄，被告已無保存紀錄，僅可輾轉詢問而得，當時「全

      勤獎」名義扣款，應係以遲到半小時內扣薪200 元，若超

      過半小時者，每半小時再扣100元為計算方式。

    ③原告在職期間常有遲到、早退情事，導致其工作須由同事

      代為處理，造成他人困擾，原告亦不爭執其於遭扣薪期間

      確有遲到之事實，且原告於每月領取薪資時即已知悉有因

      遲到或早退而減薪之情事，堪認原告確有同意兩造關於出

      勤扣薪之約定與計算方式，否則為何原告從未予以爭執，

      突於相隔數年後始起爭執，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

      則之虞。

  ⑵各項目標部分：

    ①查勞工基於勞動契約有服從雇主指揮監督之義務，雇主基

      於企業之領導權、組織權，得於合理範圍對勞工之行為加

      以考核、制裁，即實施懲戒權，此係事業單位為維持經營

      秩序，並滿足配置、處分勞動力之目的所必須（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02 年度勞訴字第108 號判決參照）。是除卻法

      律明文應備具體要件之「一般懲戒權」（如懲戒解雇）外

      ，雇主於合理範圍內自行對勞工實施輕微之處分（如警告

      、申誡、減薪等），宥其本質上屬一種違約處罰，核與勞

      基法無違，合先敘明。

    ②次查，「各項目標」係指被告公司負責銷售業務之員工每

      月接觸客戶之統計，如客戶關懷、陪同試車等，即作為銷

      售人員應善盡之工作義務內容，被告並藉此客觀之量化統

      計作為銷售人員之考核標準，以避免考核主管流於恣意；

      又倘銷售人員未達目標，但情節非屬重大須達調職或解職

      等程度時，被告僅依下列標準予以減薪懲戒：①整體統計

      聯繫率未滿100 ％，減薪1,000 元；②業代活動量未滿10

      0 ％，減薪1,000 元；③試車數未達100 ％，減薪1,000

      元；④關懷次數客戶目標未滿100 ％，減薪1,000 元，此

      為被告公司之銷售人員均所詳知。

    ③再查，茲據被證2 所示之統計表，原告於104 年2 月、3

      月、4 月之「試車數」及「關懷次數」均未達目標，按月

      減薪2,000 元；104 年11月之「關懷次數」未達目標，減

      薪1,000 元；105 年2 月之「整體統計聯繫率」未達目標

      ，減薪1,000 元；至104 年6 月至8 月及105 年1 月至2

      月，每月扣款2,000 元應為「考試評比」未達標而發生之

      扣款，非屬此項，併予敘明。

    ④末查，被告係依前開客觀統計並明訂減薪依據後如實懲處

      ，並無原告所稱擅自苛扣之情；復觀原告於每月領取薪資

      時應已知悉有因未達目標而減薪之情事，然其從未予以爭

      執，突於相隔數年後始起爭執，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

      信原則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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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考試評比部分：

    ①考試評比係指BMW 總代理商每季定期舉辦之全台大會考，

      考試內容主要為BMW 各車款之性能，藉此培訓銷售人員具

      備專業技能以提升銷售機會；為考核暨獎懲銷售人員保持

      對銷售商品之暸解，被告訂定「大會考獎懲辦法」，即以

      全台平均為基礎，高於平均者得獎勵6,000 元，反之則予

      減薪懲處，倘遇銷售人員須受減薪懲處，被告尚將應減薪

      數額平分3個月攤提，以降低員工支薪影響程度。

    ②茲據前揭全台會考之成績統計，原告於104 年第1 次會考

      、104 年第2 次會考成績均低於全台平均，被告依上開獎

      懲辦法於104 年6 月至8 月、105 年1 月至3 月，按月各

      予減薪2,000 元，惟考量原告於105 年3 月30日暫調職為

      迎賓接待人員，非屬銷資顧問，是取消同年3 月之減薪懲

      處。

    ③被告係依前開客觀統計並明訂減薪依據後如實懲處，並無

      原告所稱擅自苛扣之情；復觀原告於每月領取薪資時應已

      知悉因未達目標而減薪之情事，然其從未予以爭執，突於

      相隔數年後始起爭執，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之

      虞。

  ⑷季獎金部分：

    此為被告單方面具勉勵性、恩給性、任意性之給予，不具勞

    務對價性，是被告縱予扣除不發給亦於法無違。

  ⑸業佣部分：

    ①係指原告多次遺失BMW 原廠晶片鑰匙之損害賠償。原告雖

      主張被告非法預扣工資，然所謂「預扣」係指在賠償事實

      發生前或其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多

      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預先扣發勞工工資作為賠償費用之意

      （內政部73台內勞字第279913號函參照），惟本件原告前

      多次遺失BMW 原廠晶片鑰匙，原告就此亦不爭執，則被告

      以該BMW 原廠晶片鑰匙之價額為賠償金額，自與上開「預

      扣」定義不符，被告當無不法苛扣薪資之情。

    ②又原告於103 年3 月領取薪資時應已知悉有因遺失鑰匙而

      須負擔損害賠償之情事，倘其就責任歸屬、賠償數額等有

      所爭執，應會立即反應，然其詎於相隔數年後始為爭執，

      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之虞，益證原告就前開賠

      償已與被告達成和解，同意由薪資予以抵銷。

  ⑹應收帳款部分：

    係指原告於被告公司內打架鬧事並毀損公物所為之賠償，兩

    造業就賠償數額達成和解，理由詳如上開⑸所載，資不贅述

    。

  ⑺代收款部分：

    ①此項目為原告與被告其餘銷售人員間，針對「領牌車」買

      賣所為之競賽獎懲，即各銷售人員於每銷售一輛領牌車，

      可自其他位未銷售領牌車之銷售人員處獲取獎金，以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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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競爭關係提升領牌車之銷售量，進而賺取獎金，而被告

      僅居中協助為各銷售人員代收代付程序，並未苛扣分毫薪

      資。

    ②原告雖有提供部分薪資作為其他銷售人員之獎金，但其亦

      有自他銷售人員處領取獎金，端視原告當月自身銷售能力

      與積極度，此觀原告各月薪資袋自明。

    ③原告於各月領取薪資時當已知悉有此競賽獎懲，倘其就該

      數額或競賽內容等有所爭執，應會立即反應，然其均未爭

      執，且有實際領取獎金，詎於相隔數年後指摘被告不當苛

      扣薪資，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之虞。

  ⑻停車費部分：

    係指原告每月應支付予被告1,500 元之停車費用，原告就此

    亦不爭執；至另登載之15,128元部分，係因103 年11月份原

    告之應扣計項目數額與該月應領薪資互為抵銷不足，故於次

    月再為抵銷。

  ㈥原告請求加班費227,891元部分無理由：

  1.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動基

    準法第21條第1 項定有明文。而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

    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

    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

    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

    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

    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

    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雇

    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

    休假日之加班工資…。」，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5號參照。

  2.原告之工作性質著重銷售車輛，除基本工資外，有相當部分

    之收入來自於業績獎金，且被告經營BMW 汽車銷售業，營業

    至晚間實屬常情，是於原告受雇之初，當即知曉要配合被告

    在下班後值班，倘非如此，何以原告受雇數年均配合值班而

    無異議？被告又豈會聘用不願配合值班之人？另以，被告並

    未強制銷售顧問必須留在公司內部工作，是原告於值班以外

    時間，得完全自由利用，不須向主管報備即可外出，毋庸請

    假，其只需於值班時間留駐公司內接待客戶；而非值班之銷

    售顧問原則上不能在公司接待新客戶，故輪值班實乃是銷售

    顧問之福利，以此獲得較多機會與客戶接觸，進而增加成交

    車輛之機會，賺取獎金。

  3.執此，足徵兩造就原告之工作時間、配合被告輪值班，及原

    告每月領取之工資（包括底薪、獎金等）即係原告在被告公

    司全部工作時間所獲取之報酬等情，已因意思表示合致而成

    立契約，參諸上開法律座談會研討結果，倘原告所領取工資

    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主張加班費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

    勞基法之規定，原告自應受其拘朿，不得事後更行請求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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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臺灣高等法院102 年度勞上字第72號判決，亦同此解。

  4.末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公告之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之

    每月基本工資分別為18,780元、19,047元、19,273元、20,0

    08元，加上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之

    加班費為227,891 元，合計原告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最

    低工資總額為771,089 元（計算式：543,198 ＋227,891 ＝

    771,089）， 衡諸原告主張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之實領

    薪資總額為2,107,204 元，並未低於前揭最低基本工資加計

    原告主張被告應發給加班費之總額，揆諸前開說明，原告自

    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

  ㈦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並陳明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於98年9 月1 日起至被告公司任職，最後工作日為105

    年4 月6 日。

  ㈡原告離職前最後6個月平均薪資為64,652元。

  ㈢原告特別休假未休之日數：101 年與102 年均為3 日，103

    年為5 日、104 年為6 日。

  ㈣原告於105 年3 月30日已知調職情事，並於該日向新北市政

    府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並於同年4 月18日、5 月16日進行勞

    資爭議調解。

五、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主張終止契約是否已逾法

    定除斥期間？如未逾法定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

  ㈡原告各項請求有無理由？

六、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主張終止契約是否已逾法

    定除斥期間？如未逾法定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

  1.按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終止契約者，

    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同法第14條第2 項定

    有明文。被告抗辯：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已於105 年4 月7 日

    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又原告並不爭執已於105 年3

    月30日知悉調職情事，惟其遲未將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送達被告，顯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 項所定30日之除斥期間

    ，故其終止之意思表示，自屬非法云云。經查，原告就其業

    於105 年4 月7 日向被告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舉證以實其說，縱被告不爭執原告最後

    工作日為105 年4 月6 日，惟未到職工作之原因實有多端，

    尚不得據此認定原告已於105 年4 月7 日為終止兩造間勞動

    契約之意思表示，並已到達被告，是原告此部分主張，自不

    足採。另原告復主張兩造於105 年4 月18日進行勞資爭議調

    解時，亦已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查觀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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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所提出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之記載，兩造於105 年

    4 月18日調解日均有委由代理人到場，原告於當日確有主張

    「資方在未經協商或勞工同意下，於105 年3 月30日公告並

    自105 年4 月1 日起擅自調動職務至非相關職務，資方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 及第14條，損害勞工權益，要求資方

    應給付資遣費」等語，堪認原告已於105 年4 月18日以被告

    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 及第14條為由而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之意思表示，其終止之意思表示並已到達被告，顯見並未

    逾勞基法第14條第2 項規定之30日除斥期間，是被告前開抗

    辯，自不足採。

  2.又按，勞基法第10條之1 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

    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

    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

    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

    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

    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據此，調職命令是否合法之判斷，應

    就該調職命令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或合理性、並注意雇主之

    調職有無其他不當之動機或目的、及勞工因調職所可能蒙受

    之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是否就社會一般通念檢視，該調職

    命令將使勞工承受難忍及不合理之不利益，予以綜合考量。

    茲就被告對於原告所為調職，是否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 規

    定，分述如下：

  ⑴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被告抗辯：原告原為汽車銷售業務人員，工作內容包含開發

    潛在客戶、定期拜訪以維繫穩定客戶關係、業務接洽及訂單

    處理、產品報價及產品展示、傳達及說明被告公司各項業務

    重大訊息及活動等，原告於公告調職前自104 年1 月至105

    年3 月共15個月之考績表，多達8 個月份之交車率在50％以

    下其中104 年3 月、104 年7 月、105 年2 月完全無交車紀

    錄，此情不惟造成原告整體考績評核不佳，並實質上降低被

    告總體銷售利潤，進而影響被告企業經營效率，被告為求企

      業團隊運作及經營上所必須，並考量員工配置現狀，爰將

    原告調任為展示中心之迎賓專員，乃屬企業經營必要所為之

    暫時調職處分，並不違法云云。惟查，依被告所提出原告上

    開期間考績表，其中固有8 個月交車率在50% 以下，惟其餘

    7 個月之交車率均達75% 以上，甚至104 年6 月更高達150%

    ，是能否僅以該8 個月之交車率即謂其業績不佳，尚非無疑

    ，況上開考績表之評比項目，除「交車率」外，尚有「有望

    客戶」、「試車數」、「關懷次數」、「訂車」等項，而被

    告並未能提出其他汽車銷售業務人員在上開期間之考績表，

    以為比較評核，是能否謂原告之業績整體表現不如其他業務

    人員，而須先對原告為職務之調整，亦屬有疑。是難謂被告

    對於原告所為上開調職命令，業已舉證證明確屬企業經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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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必須，且未具有不當動機及目的，是上開調職命令在業務

    上難認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⑵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被告抗辯：原告前後兩職位僅因工作內容不同而有獎金項目

    之差異，被告給予之員工福利均與原職相同，調動後之本薪

    甚比原職較高，並未作不利之變更云云。惟查，原告原擔任

    之汽車銷售業務人員，其薪資包含本薪、業佣、績效獎金等

    ，而上開業佣、績效獎金部分，雖在性質上與一般固定薪資

    不同，然以實際領取情形而言，仍不無給予員工相當程度金

    額補貼之作用，而非純然僅屬恩惠性或激勵性質之給與，是

    在衡量原告調離銷售業務工作後之合理薪資金額時，自不宜

    僅就本薪部分計算評估，而原告在調職為展示中心之迎賓專

    員後，其因該行政工作所能獲得之獎金級距，既遠不如銷售

    業務人員，難認被告所為調職命令，對於原告之工資條件，

    未作不利之變更，是上開調職命令自將使原告承受難忍及不

    合理之不利益。

  ⑶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原告調動後工作為展示中心迎賓專員，其工作內容包含客戶

    迎賓接待、展示間環境清潔維護、電話接聽及相關行政文書

    作業等，而其原為汽車銷售業務人員，無論對於銷售業務、

    客戶接待工作等，均應有相當之熟悉度，故上述調動後之工

    作，應屬其體能及技術所能勝任之範圍，亦堪認定。

  ⑷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本件調動並未變更其工作地點，故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之問

    題。

  ⑸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本件調動並無涉及工作地點或工作時間之變動，對原告及其

    家庭之生活利益，應未造成不利之影響。

  ⑹綜上，被告於105 年3 月30日公告將原告調職為展示中心迎

    賓專員，自有違勞基法第10條之1 第1 款、第2 款之規定，

    難認合法。

  3.復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

    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定有明文。查被告對於原告所為調職命令，有違勞基法第

    10條之1 第1 款、第2 款之規定，已如上述，自屬違反勞工

    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是原告於105 年4 月18日向

    被告主張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自生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效力。

  ㈡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213,352 元，是否有據？

  1.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

    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

    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

    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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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用第17條有明文規定。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

    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

    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

    發給1/2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

    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

    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亦有明文。查原告依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既

    有理由，則其依勞動基準法第1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

    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核屬有理，應予准許。

  2.又查，原告自98年9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於105 年4 月18

    日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請求計算至105 年4 月6 日之資遣年

    資，自應依其請求。又原告離職前回溯6 個月止之平均月薪

    為64,652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之資遣年資為6 年7

    個月又6 天，新制資遣基數為3+3/10【新制資遣基數計算公

    式：｛6 年＋[ ( 7 月+6日÷30日) ÷12] ｝÷2 ＝3 ＋3/

    10）】，是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213,352 元（計

    算式：64,652×（3 ＋3/10）＝213,352 ，小數點以下四捨

    五入）。故原告此部分請求，洵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合計42,242元，是否

    有據？

  1.原告主張其於101 年與102 年各有3 日未休、103 年有5 日

    未休、104 年有6 日未休，合計17日未休，另於105 年3 月

    14日、15日並未請特別休假，故105 年特別休假未休日數為

    14日。又原告平均日薪應為2,155 元，101 年至104 年合計

    17日未休，自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6,635元，再扣除被

    告前已給付14,399元，自得再請求22,236元，又105 年尚有

    14日未休，自得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30,170元，扣除被告

    前已給付10,164元，自得再請求20,006元。故原告得請求特

    別休假未休工資42,242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

  2.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1 年以上3 年未滿者7

    日。二、3 年以上5 年未滿者10日。三、5 年以上10年未滿

    者14日。四、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1 日，加至30日為止

    ；又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

    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

    止契約而未休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

    基法第38條、第39條前段、中段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

    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勞工之特別休假應在勞動契約有效期

    間為之，惟勞動契約之終止，如係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時，

    雇主應發給未休完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此有勞動部79年12

    月27日�台勞動2 字第21776 號函釋可參。查被告業於105

    年7 月18日發函原告，同意給付原告101 年度3 日、102 年

    度3 日、103 年度5 日、104 年度6 日、105 年度12日之特

    別休假未休工資，合計29日，並以日薪847 元計算，業已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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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原告24,563元，有上開函文及計算說明可稽（見本院卷第

    153 、333 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兩造對於105 年度

    所餘特別休假日數及日工資之計算固仍有爭執，然有關原告

    主張被告應給付101 年度至105 年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一節，

    仍堪認有據。

  3.茲就兩造爭執之105 年度所餘特別休假日數及日薪為若干之

    爭點，說明如下：

  ⑴原告固主張其105 年度所餘特別休假日數為14日云云。惟查

    ，被告抗辯原告業於105 年3 月14日、15日請特別休假2 日

    ，經扣除後，僅餘特別休假12日未休等語，業據被告提出原

    告之被告公司員工請假申請卡為證（見本院卷第148 頁），

    原告固主張因被告對於原告之請假遲未准駁，於105 年3 月

    14日當日上午卻接獲被告公司副理賈敦宗通知未獲准假，原

    告才趕赴公司簽到上班，且因遲到遭扣薪500 元，此即被告

    公司副理於桌曆記載「益$500」之由云云，然被告公司毋庸

    簽到打卡，為兩造所不爭執，而原告雖主張其於105 年3 月

    14日因遲到遭扣薪500 元，惟與其所提薪俸袋記載不符，已

    難遽信，且亦難僅以無從辨別為何人桌曆所記載「益$500」

    之不完全內容，逕為認定原告當日並未請特別休假。況依上

    開員工請假申請卡之記載，原告既復於106 年4 月6 日請病

    假0.5 日，應能知悉未經核章情事，倘其於105 年3 月14日

    、15日未請特別休假，何以未要求銷假，是原告前開主張，

    不足為採。堪認原告105年度所餘特別休假日數應為12日。

  ⑵另原告固主張其日薪為應為2,155 元云云。然查，原告乃係

    以104 年10月至105 年3 月之平均月薪64,652元除以30日為

    日薪之計算基準，惟其請求者為101 年度至105 年度之特別

    休假未休工資，是有關日薪之計算基準，自應依各年度之日

    薪分別計算之，原告逕以104 年10月至105 年3 月之平均日

    薪為計算基準，尚乏依據。又查，原告之薪資結構乃本薪加

    上績效獎金、業佣等項，而有關績效獎金、業佣等項，每月

    具領金額浮動不定，且難以估測，兩造既約定有本薪，堪認

    有關日薪之計算，應係約定以本薪為計算基準。又原告101

    年度各月之本薪為16,780元、18,780元不等之金額，102 年

    度各月之本薪為20,780元、19,200元不等之金額，103 年度

    各月之本薪為19,200元、19,273元不等之金額，104 年度各

    月之本薪為19,273元、20,008元不等之金額，105 年度各月

    之本薪為20,008元、23,000元不等之金額，則被告各月份給

    付之本薪既有不一，應擇最有利於原告之本薪以為計算基準

    ，是原告101 年度之日薪應為626 元（18,780元÷30日＝

    626 元）、102 年度之日薪應為693 元（20,780元÷30日＝

    693 元）、103 年度之日薪應為642 元（19,273÷30＝642

    元）、104 年度之日薪應為667 元（20,008÷30＝667 元）

    、105 年度之日薪應為767 元（23,000÷30＝767 元），堪

    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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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綜上，原告特別休假未假日數分別為101 年度至105 年3 日

    、102 年度3 日、103 年度5 日、104 年度6 日、105 年度

    12日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合計29日，各年度日薪分別為

    626 元、693 元、642 元、667 元、767 元，是原告得請求

    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應為20,373元（計算式：626 ×3 ＋69

    3 ×3 ＋642 ×5 ＋667 ×6 ＋767 ×12＝20,373元）。又

    兩造既不爭執被告已給付原告上開年度之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24,563元，顯已逾被告上開所應給付之金額，自毋庸再為給

    付。是原告復請求被告應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差額42,242

    元，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不當苛扣之工資合計447,880 元，是否

    有據？

  1.按工資應全額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定規或勞雇雙方另有約

    定者，不在此限；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

    費用，勞基法第22條第2 項、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

      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

    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民法第126 條定有明文。又前開「其他一年或不及

    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

    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應

    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可資參照。

    查被告抗辯原告請求100 年1 月至6 月共7600元工資部分，

    已罹於5 年時效而消滅等語，經核本件原告請求返還不當苛

    扣之工資部分，應屬於前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

    付債權」，故有5 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被告此部分之時效抗

    辯，核屬正當。至原告雖主張其於105 年3 月30日提出勞資

    爭議調解，應有時效中斷之適用云云，然觀諸105 年4 月18

    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僅記載「並歸還歷年被扣

    的工資」等文字，請求內容既未具體明確，難認已生時效中

    斷之效力。而本件原告係於105 年7 月22日提起本件訴訟，

    此有原告之起訴狀及其上之本院收狀戳章可稽，則5 年時效

    之起算日應為100 年7 月23日。是關於原告請求自100 年1

    月起至100 年6 月止不當苛扣薪資部分合計7,600 元部分（

    即全勤獎300 ＋1600＋200 ＋500 ＝2,600 ；代收款4,00 0

    ＋1,000 ＝5,000 。2,600 ＋5,000 ＝7,600 ），自已罹於

    前開5 年時效，故原告此部分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2.「全勤」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因遲到而有全勤扣薪，惟扣薪金額毫無標準，原告

    自100 年2 月至101 年10月，合計遭扣薪8,252 元等語。查

    關於自100 年2 月至100 年6 月全勤扣薪合計2,600 元部分

    ，因罹於時效而請求無理由，業如前述，是本院僅需審酌10

    0 年7 月起至101 年10月間之全勤扣薪5,652 元部分。又被

    告雖抗辯：兩造間當時就有關出勤之獎懲如何約定，抑或原

    告之出勤紀錄等，被告現已尋無保存紀錄，無法陳報兩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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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之實際約定如何。惟原告並不爭執確有遲到之事實，且原

    告於每月領取薪資時即已知悉有因遲到或早退而減薪之情事

    ，堪認其確有同意兩造間關於出勤扣薪之約定與計算方式云

    云。惟按，勞基法第70條第6 、7 款規定允許雇主在自訂工

    作規則中訂定獎懲事項，係基於雇主企業之領導權、組織權

    ，允許雇主在合理範圍對勞動者之行為加以考核、制裁，此

    係事業單位為維持經營秩序，並滿足配置、處分勞動力之目

    的所必須，惟雇主之懲戒權應受法律所授權之限制，蓋法律

    准許立於平等地位之當事人一方對他方進行私的制裁，僅係

    為促其共同作業之圓滿。因此，雇主之懲戒權除基於法律明

    文（例如勞動基準法第12條）外，即須基於事業主之特別規

    定，且雇主的裁量權除受勞動基準法第71條之限制外，亦應

    遵循明確性原則（即雇主應於工作規則事先明示公告其規則

    ，而使勞工可預見之）、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勞工法上平等

    待遇原則、相當性原則（比例原則）為之，程序並應合理妥

    當，以維勞工權益。查被告既稱全勤扣薪係針對遲到扣罰，

    自屬懲戒事項之行使，然其既未能提出有關公司全勤扣薪之

    規定及計算方式，且有關原告遲到之日期、時數均有不明，

    難認符合明確性原則。從而，被告就100 年7 月份至101 年

    10月間應給付原告之薪資，逕自以全勤扣薪扣除5,652 元，

    而未將工資全額支付原告，自於法有違，是原告請求被告應

    返還「全勤」扣薪5,652 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3.「各項目標」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以試車人數、新增客戶數未達公司要求之筆

    數，或未將看車、試車之客戶資料輸入電腦系統中者，即予

    扣薪。自102 年1 月至105 年2 月，合計扣薪38,000元等語

    。被告則抗辯：「各項目標」係指被告公司負責銷售業務之

    員工每月接觸客戶之統計，如客戶關懷、陪同試車等，即作

    為銷售人員應善盡之工作義務內容，被告並藉此客觀之量化

    統計作為銷售人員之考核標準，以避免考核主管流於恣意；

    又倘銷售人員未達目標，但情節非屬重大須達調職或解職等

    程度時，被告僅依下列標準予以減薪懲戒：①整體統計聯繫

    率未滿100 ％，減薪1,000 元；②業代活動量未滿100 ％，

    減薪1,000 元；③試車數未達100 ％，減薪1,000 元；④關

    懷次數客戶目標未滿100 ％，減薪1,000 元，此為被告公司

    之銷售人員均所詳知。被告係依前開客觀統計並明訂減薪依

    據後如實懲處；復觀原告於每月領取薪資時應已知悉有因未

    達目標而減薪之情事，然其從未予以爭執，相隔數年後始起

    爭執，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之虞等語置辯。查揆

    諸前開說明，勞基法僅禁止預扣工資而已，並非限制扣罰工

    資，故雇主對於勞工有關獎懲事項之訂定，自屬有效。倘資

    方扣罰工資之金額為勞工所不爭執，資方自得以扣罰金額與

    勞工之工資主張抵銷，如勞工認為扣罰工資過高者，得依法

    請求法院減至相當之金額。原告既不爭執被告公司就考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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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訂有各項目標，未達標準者即予扣薪，且對於扣罰之金額

    並未爭執，是原告請求返還「各項目標」扣薪38,000元，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4.「考試評比」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每季舉辦全國專業科目考試，如低於全國平

    均分數者，即予扣薪，扣薪金額顯違比例原則，難謂合理。

    自101 年9 月至101 年11月，合計扣薪6,000 元等語。被告

    則以：考試評比係指BMW 總代理商每季定期舉辦之全台大會

    考，為考核暨獎懲銷售人員保持對銷售商品之暸解，被告訂

    定「大會考獎懲辦法」，即以全台平均為基礎，高於平均者

    得獎勵6,000 元，反之則予減薪懲處，倘遇銷售人員須受減

    薪懲處，被告尚將應減薪數額平分3 個月攤提，以降低員工

    支薪影響程度。原告於104 年第1 次會考、104 年第2 次會

    考成績均低於全台平均，被告依上開獎懲辦法於104 年6 月

    至8 月、105 年1 月至3 月，按月各予減薪2,000 元，惟因

    於105 年3 月30日將原告調職，故取消同年3 月之減薪懲處

    云云。惟查，原告所主張者為101 年9 月至101 年11月間因

    「考試評比」遭扣薪6,000 元，被告並未提出101 年度考試

    評比扣薪之標準，難認有據，至被告所稱104 、105 年因考

    試評比扣薪部分與本案無涉，且亦與原告所提出之薪俸袋記

    載不符。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101 年9 月至11月「考

    試評比」扣薪6,000 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5.「季獎金」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102 年11月遭扣季獎金7,500 元，此為原告為客

    戶售後服務之調查，如未達指標，即予扣薪等語。被告則抗

    辯：此為被告單方面具勉勵性、恩給性、任意性之給與，不

    具勞務對價性，是被告縱予扣除不發給亦於法無違云云。然

    查，縱係屬勉勵性、恩給性、任意性之給與，若認未符標準

    ，亦僅係不為發給，難認得反為扣付。被告既未舉證證明其

    季獎金之發給係屬預付，及102 年11月究係扣除何時所預付

    之季獎金7,500 元之事實，是被告前開抗辯，自不足採。從

    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102 年11月「季獎金」扣薪6,000

    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6.「業佣」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其於103 年3 月將即將交車之車輛於送洗車美容

    廠時，車輛鑰匙遺失，致原購買客戶不願領車。被告未釐清

    車輛鑰匙遺失之責任歸屬前，便以該車輛重新出售之價值減

    損，逕從原告工資中扣除110,000 元，致原告103 年3 、4

    月未獲領薪資，並巧立名目於103 年3 月業佣部分扣薪110,

    000 元等語。被告則抗辯：此為原告多次遺失BMW 原廠晶片

    鑰匙之損害賠償。原告於103 年3 月領取薪資時應已知悉有

    因遺失鑰匙而須負擔損害賠償之情事，倘其就責任歸屬、賠

    償數額等有所爭執，應會立即反應，詎於相隔數年後始為爭

    執，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之虞，益證原告就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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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償已與被告達成和解，同意由薪資予以抵銷云云。然按雇

    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勞動基準  法

    第26條定有明文，又所謂「預扣」，係指賠償事實尚未發生

    前，雇主不得扣留一定數額之工資，作為日後發生損害求償

    之保障；即於賠償事實發生後，於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

    額多寡等未確定前，雇主逕自認定而扣留一定數額之工資，

    亦屬於上開預扣之行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年7 月28日（

    89）台勞動二字第0031343 號函參照）。查被告並未舉證證

    明業已與原告就車輛鑰匙遺失之損害賠償責任達成和解，且

    亦未提出任何有關責任歸屬調查報告、損失額計算之證明，

    且扣薪項目既記載「業佣」，如何能證明雙方已達成賠償之

    合意，況默示之意思表示與單純之沈默有別，單純之沈默除

    經法律明定視為已有某種意思表示外，不得即認係表示行為

    ，是難認本件有權利濫用及誠信原則之適用。從而，原告請

    求被告應返還103 年3 月業佣扣薪110,000 元，洵屬有據，

    應予准許。

  7.101 年2 月、102年11月「應收帳款- 巧」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101 年2 月應收帳款- 巧」扣薪16,500元，指

    原告損壞公物之罰款，然被告主觀認定公物之價值，並率以

    5 倍計算罰款，顯見罰款之扣薪已逾合理範圍，流於恣意。

    另「102 年11月應收帳款- 巧」扣薪1,000 元等語。被告則

    抗辯：此部分係指原告於被告公司內打架鬧事並毀損公物所

    為之賠償，兩造業就賠償數額達成和解，其餘同上所述等語

    。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兩造於101 年2 月、

    102 年11月間業已就公物損壞之賠償額達成和解，是被告逕

    自扣薪16,500元、1,000 元，尚屬無據，且難認本件有權利

    濫用及誠信原則之適用，已如上述。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

    返還101 年2 月「應收帳款- 巧」扣薪16,500元，102 年11

    月「應收帳款- 巧」扣薪1,000 元，合計17,500元，洵屬有

    據，應予准許。

  8.103 年12月「停車費」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103 年12月「停車費」扣薪16,128元，其中15,1

    28元為罰款，1,500 元方為停車費，被告扣薪15,128元為無

    理由等語。被告則抗辯：此部分係指原告於被告公司內打架

    鬧事並毀損公物所為之賠償，兩造業就賠償數額達成和解，

    另登載之15,128元部分，係因103 年11月份原告之應扣計項

    目數額與該月應領薪資互為抵銷不足，故於次月再為抵銷等

    語。查依原告所提出之103 年11月薪俸袋之記載，其經扣繳

    各項金額後，實付金額為「-15,128 」元，原告就103 年11

    月之薪資明細既無爭執（至其中扣款項目「代收款」16,500

    元」，有無理由，則詳如述另為審酌），是被告於103 年12

    月另扣抵15,128元，應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

    103 年12月「停車費」扣薪之其中15,128元，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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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代收款」扣薪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於業務員售出新車之後，從其他員工薪資中

    扣除相當之金額（如每台車500 元至2,000 元不等之金額）

    ，提供作為該名銷售業務員之獎金（於薪俸袋上，如「代收

    款」之記載為正數，即指自原告薪資中苛扣者。如以紅字記

    載為「負數」，即為原告獲得者）。自100 年4 月至105 年

    3 月，合計扣薪243,500 元等語。被告則抗辯：此項目為原

    告與被告其餘銷售人員間，針對「領牌車」買賣所為之競賽

    獎懲，即各銷售人員於每銷售一輛領牌車，可自其他位未銷

    售領牌車之銷售人員處獲取獎金，以此相互競爭關係提升領

    牌車之銷售量，進而賺取獎金，而被告僅居中協助為各銷售

    人員代收代付程序，並未苛扣分毫薪資。原告雖有提供部分

    薪資作為其他銷售人員之獎金，但其亦有自他銷售人員處領

    取獎金，端視原告當月自身銷售能力與積極度，此觀原告各

    月薪資袋自明。原告於各月領取薪資時當已知悉有此競賽獎

    懲，倘其就該數額或競賽內容等有所爭執，應會立即反應，

    然其均未爭執，且有實際領取獎金，詎於相隔數年後指摘被

    告不當苛扣薪資，堪認有權利濫用及違反誠信原則之虞等語

    。查關於自100 年4 月、5 月「代收款」扣薪合計5,000 元

    部分，因罹於時效而請求無理由，業如前述，是本院僅需審

    酌100 年10月起至105 年3 月間之「代收款」扣薪238,500

    元部分。又查，兩造對於「代收款」扣款之依據並不爭執，

    堪認原告業與其他業務人員達成出資競賽之意思表示合致，

    且觀諸原告薪俸袋之記載，關於代收款部分確實有「正數」

    、「負數」之記載，顯見原告雖有出資支付，然亦有獲得該

    競賽獎金。況依原告所提出之薪俸袋在「代收款」一欄尚有

    部分以手寫記載「標會」等文字，是被告抗辯就該部分款項

    ，僅係代收代付等語，應屬有據。從而，原告請求返還「代

    收款」扣薪238,5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10.104年12月扣薪2,000元部分：

    依原告附表一所載104 年12月扣薪2,000 元部分，並未填載

    項目等語。經核原告所提出104 年12月薪俸袋，其中扣薪2,

    000 元，並未記載任何項目，而被告就此亦未提出任何證據

    舉證證明此部分扣薪之依據，難認有理。從而，原告請求返

    還104 年12月未填載項目扣薪2,000 元，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

 11.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返還不當扣款之工資合計148,652 元

    （計算式：5,652 ＋6,000 ＋7,500 ＋110,000 ＋17,500＋

    2,000 ＝148,652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延長暨再延長工時工資227,891 元，是

    否有據？

  1.原告主張其在職期間，依值班表於指定日期值班，值班當日

    之工作時間自上午8 時30分起，至晚間9 時止，中間僅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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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鐘，總計工作時間為12小時。原告自101 年6 月至105

    年3 月合計值班日數為141 日，自可請求延長工資101,285

    元（計算式：141 日×2 小時×2155元/ 日×1/8 ×( 1+1/

    3)＝101,285 元），與再延長工資126,606 元（計算式：14

    1 日×2 小時×2155元/ 日×1/8 ×( 1+2/3)＝126,606.25

    元），合計227,891 元（計算式：101,285 ＋126,606 ＝

    227,891 ）云云。被告則以前詞置辯。

  2.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雇雙方約定之工

    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 條第3 款、第21條第1

    項定有明文。但就所從事工作性質與必須密集付出勞力之生

    產線上勞工不同之勞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

    由原則，並落實同法第21條第1 項及第32條第4 項但書之規

    定，上開勞工，如已同意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8 小時

    ，所約定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按基本工資計算之延

    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者，勞

    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

    例休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3 號

    、85年度台上字第197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勞工應獲

    得之薪資報酬，除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基本工資標準，及違

    反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權益本旨外，原則上得由勞雇雙方就

    不同工作性質，另行約定公平合理待遇結構之計算方式，勞

    雇雙方自應受勞動契約之拘束，不得任意割裂或混雜契約內

    容與法條規定，僅擷取部分內容任加主張再為請求。

  3.再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 小時，每2 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又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 分之1 以上，二、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2 以上，修正前勞基法第30條第1 項、第24條第1 款

    、第2 款定有明文。再查，依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自10

    1 年1 月1 日起為每月1 萬8,780 元【日薪為626 元（18,7

    80元÷30日＝626 元）、時薪為78元（626 元÷8 小時＝78

    元）】，自102 年4 月1 日起為每月1 萬9,047 元【日薪為

    635 元（19,047元÷30日＝635 元）、時薪為79元（635 元

    ÷8 小時＝79元）】；自103 年7 月1 日起每月1 萬9,273

    元【日薪為642 元（19,273元÷30日＝642 元）、時薪為80

    元（642 元÷8 小時＝80元）】；自104 年7 月1 日起每月

    20,008元【日薪為667 元（20,008元÷30日＝667 元），時

    薪為83元（667 元÷8 小時＝83元）】。茲以原告前述受僱

    被告期間，每月超出上開法定工作時數應加倍發給工資，計

    算法定最低工資，參諸原告所提出值班表，說明如下：

  ⑴101 年6 月至8 月，各月值班日數分別為4 日、3 日、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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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時各12小時，則每日8 小時薪資，以基本工資18,780元

    計算，各值班日延長工時工資2 小時以內者計207 元（78元

    ×1.33倍×2 小時＝207 元，元以下4 捨5 入，下同），再

    延長工時2 小時以內者計261 元（78元×1.67倍×2 小時＝

    261 元），則以值班日數最高4 日計算，原告法定最低工資

    不得低於20,652元（18,780+ （207 ＋261 ）×4 ＝20,652

    元）。而原告於101 年6 月至8 月所領工資分別為50,908元

    、134,218 元、134,130 元，業據原告陳報在案，並有薪俸

    袋可按，則各月份工資之給付已超逾該月法定最低工資，自

    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原告即不得

    更為請求上開期間延長工時工資。

  ⑵102 年9 月至103 年2 月、103 年5 月，各月值班日數均為

    4 日，工時各12小時，則每日8 小時薪資，以基本工資19,0

    47元計算，各值班日延長工時工資2 小時以內者計210 元（

    79元×1.33倍×2 小時＝210 元），再延長工時2 小時以內

    者計264 元（79元×1.67倍×2 小時＝264 元），則以值班

    日數4 日計算，原告法定最低工資不得低於20,943元（19,0

    47+ （210 ＋264 ）×4 ＝20,943元）。而原告於102 年9

    月至103 年2 月、103 年5 月所領工資分別為130,300 元、

    67,850元、24,700元、61,000元、29,200元、113,300元、

    307,742 元，業據原告陳報在案，並有薪俸袋可按，則各月

    份工資之給付已超逾該月法定最低工資，自不違反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原告即不得更為請求上開期

    間延長工時工資。

  ⑶103 年10月至103 年12月，各月值班日數均為5 日；104 年

    1 月至6 月，各月值班日數分別為7 日、3 日、5 日、11日

    、7 日、9 日，工時各12小時，則每日8 小時薪資，以基本

    工資19,273元計算，各值班日延長工時工資2 小時以內者計

    213 元（80元×1.33倍×2 小時＝213 元），再延長工時2

    小時以內者計267 元（80元×1.67倍×2 小時＝267 元），

    則如以值班日數5 日計算，原告法定最低工資不得低於21,6

    73元（19,273+ （213 ＋267 ）×5 ＝21,673元），如以值

    班日數7 日計算，原告法定最低工資不得低於22,633元（19

    ,273+ （213 ＋267 ）×7 ＝22,633元），如以值班日數11

    日計算，原告法定最低工資不得低於24,553元（19,273+ （

    213 ＋267 ）×11＝24,553元）。而原告於103 年10月至10

    3 年12月所領工資分別為128,521 元、23,773元、148,653

    元、61,000元，104 年2 月至104 年6 月所領工資分別為34

    ,673元、29,773元、152,073 元、81,573元、93,078元，業

    據原告陳報在案，並有薪俸袋可按，堪認各月份工資之給付

    已超逾該月法定最低工資，自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雙

    方均應受其拘束，另原告就其104 年1 月份工資有受領不足

    最低法定工資22,633元之情形，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

    原告即不得更為請求上開期間延長工時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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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104 年7 月至105 年3 月，各月值班日數分別為6 日、6 日

    、6 日、6 日、4 日、5 日、5 日、4 日、5 日，工時各12

    小時，則每日8 小時薪資，以基本工資20,008元計算，各值

    班日延長工時工資2 小時以內者計221 元（83元×1.33倍×

    2 小時＝221 元），再延長工時2 小時以內者計277 元（83

    元×1.67倍×2 小時＝277 元），則如以值班日數6 日計算

    ，原告法定最低工資不得低於22,996元（20,008+ （221 ＋

    277 ）×6 ＝22,996元），如以值班日數4 日計算，原告法

    定最低工資不得低於22,000元（20,008+ （221 ＋277 ）×

    4 ＝22,000元），如以值班日數5 日計算，原告法定最低工

    資不得低於22,498元（22,498+ （221 ＋277 ）×5 ＝22,0

    00元），。而原告於104 年7 月至105 年3 月所領工資分別

    為79,848元、123,108 元、75,904元、140,374 元、34,008

    元、75,708元、90,308元、17,008元、22,508元，業據原告

    陳報在案，並有薪俸袋可按。是除105 年2 月以外，其餘各

    月份工資之給付已超逾該月法定最低工資，自不違反勞動基

    準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原告即不得更為請求上開

    期間延長工時工資。另查，原告於105 年2 月份之值班日數

    為4 日，是原告於105 年2 月應領得之法定最低基本工資為

    22,000元，已如上述，而原告僅領有本薪20,008元（另因各

    項目標扣薪3,000 元，故實際受領工資17,008元），是被告

    自應給付原告不足前揭按法定最低工資之計算之延長及再延

    長工時工資1,992 元。

  4.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延長及再延長工時工資1,992 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㈥原告請求被告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是否有據？

    按勞動基準法第19條規定：「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

    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又依就業

    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規定：「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

    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

    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

    各款情事之一離職。」。經查，兩造勞動契約業經原告於10

    5 年4 月18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合法終止，

    則原告自被告處離職，即符合就業保險法所稱之「非自願離

    職」，依前揭勞基法第19條規定，自得請求雇主發給服務證

    明書，則原告請求被告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一節，洵為

    有據，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並依據勞

    基法第17條、第19條、修正前勞基法第24條，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資遣費213,35

    2 元、不當扣款之工資148,652 元、延長及再延長工資1,99

    2 元，合計363,99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05 年

    8 月31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並請求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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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又本判決第一項命被告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 條第1 項第5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

    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被告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

    證據，均核與本案判決所認結果不生影響，爰無庸一一再加

    論述，附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民事勞工法庭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翠茹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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